
海州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文件
海商改发〔2025〕4号

关于公布《海州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
项清单（2025版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部门：

依据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《辽宁省行政审批中介服

务管理条例》，为贯彻落实省市场监管局《关于印送〈辽宁省

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事项清单（2025 版）〉的函》（辽市监函

〔2025〕129 号）， 按照《2025年全市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

务工作要点》（阜市监函 字〔2025〕1号）和《关于印发2025

年全区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海商改发〔

2025〕2号）有关部署安排，经区有关单位确认，形成《海州

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（2025版）》，现予以公布。

附件：《海州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(2025版)》

海州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领导小组

2025年6月26日



附
件

1
海

州
区

行
政

审
批

中
介

服
务

事
项

清
单

（
2
0
2
5
版

）
序号

涉
及

的
行

政
审

批
事

项
具

体
办

事
事

项

中
介

服
务

事
项

行
政

审
批

事
项

 

项
目

审
批

部
门

 
和

层
级

设
定

依
据

中
介

服
务

实
施

机
构

中
介

服
务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备
注

编码
项

目
名

称
编码

名
称

1

152

民
办

、
中

外
合

作
开

办
中

等
及

以
下

学
校

和
其

他
教

育
机

构
筹

设
审

批

2.
义

务
教

育
学

校
筹

设
审

批

212
按

规
定

出
具

验
资

报
告

区
教

育
局

《
民

办
教

育
促

进
法

》

会
计

师
事

务
所

省
财

政
厅

2
3.

普
通

高
中

筹
设

审
批

区
教

育
局

《
民

办
教

育
促

进
法

》

3
4.

中
等

职
业

学
校

筹
设

审
批

区
教

育
局

《
民

办
教

育
促

进
法

》

4
5.

幼
儿

园
筹

设
审

批
区

教
育

局
1.《

民
办

教
育

促
进

法
》

2.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学
前

教
育

法
》

5

153
中

等
及

以
下

学
校

和
其

他
教

育
机

构
设

置
审

批

3.
义

务
教

育
学

校
设

置
审

批

213

按
规

定
出

具
资

产
证

明
或

财
务

清
算

报
告

区
教

育
局

《
民

办
教

育
促

进
法

》

会
计

师
事

务
所

省
财

政
厅

6
4.

普
通

高
中

设
置

审
批

区
教

育
局

《
民

办
教

育
促

进
法

》

7
5.

中
等

职
业

学
校

设
置

审
批

区
教

育
局

《
民

办
教

育
促

进
法

》

8
6.

实
施

其
他

文
化

教
育

的
民

办
学

校
设

置
审

批
区

教
育

局
《

民
办

教
育

促
进

法
》

9
7.

中
等

及
以

下
其

他
教

育
机

构
设

置
审

批
区

教
育

局
《

民
办

教
育

促
进

法
》

10
8.

幼
儿

园
设

置
审

批
区

教
育

局
1.《

民
办

教
育

促
进

法
》

2.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学
前

教
育

法
》

11

13
社

会
团

体
成

立
、

变
更

、
注

销
登

记
及

修
改

章
程

核
准

成
立

登
记

、
变

更
活

动
资

金
登

记
16

出
具

验
资

报
告

区
民

政
局

《
社

会
团

体
登

记
管

理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250号
公

布
、

国
务

院
令

第
666号

修
改

）
会

计
师

事
务

所
省

财
政

厅

12
变

更
法

定
代

表
人

登
记

17

按
规

定
出

具
法

定
代

表
人

离
任

审
计

报
告

区
民

政
局

《
社

会
团

体
登

记
管

理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250号
公

布
、

国
务

院
令

第
666号

修
改

）
会

计
师

事
务

所
省

财
政

厅



附
件

1
海

州
区

行
政

审
批

中
介

服
务

事
项

清
单

（
2
0
2
5
版

）
序号

涉
及

的
行

政
审

批
事

项
具

体
办

事
事

项

中
介

服
务

事
项

行
政

审
批

事
项

 

项
目

审
批

部
门

 
和

层
级

设
定

依
据

中
介

服
务

实
施

机
构

中
介

服
务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备
注

编码
项

目
名

称
编码

名
称

13

13
社

会
团

体
成

立
、

变
更

、
注

销
登

记
及

修
改

章
程

核
准

注
销

登
记

18
按

规
定

出
具

清
算

审
计

报
告

区
民

政
局

《
社

会
团

体
登

记
管

理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250号
公

布
、

国
务

院
令

第
666号

修
改

）
会

计
师

事
务

所
省

财
政

厅

14

14

民
办

非
企

业
单

位
成

立
、

变
更

、
注

销
登

记
及

修
改

章
程

核
准

  

成
立

登
记

、
变

更
开

办
资

金
登

记
19

出
具

验
资

报
告

区
民

政
局

《
民

办
非

企
业

单
位

登
记

管
理

暂
行

条
例

》
（

国
务

院
令

第
251号

）
会

计
师

事
务

所
省

财
政

厅

15
变

更
法

定
代

表
人

登
记

20

按
规

定
出

具
法

定
代

表
人

离
任

审
计

报
告

区
民

政
局

《
民

办
非

企
业

单
位

登
记

管
理

暂
行

条
例

》
（

国
务

院
令

第
251号

）
会

计
师

事
务

所
省

财
政

厅

16
注

销
登

记
21

按
规

定
出

具
清

算
审

计
报

告

区
民

政
局

《
民

办
非

企
业

单
位

登
记

管
理

暂
行

条
例

》
（

国
务

院
令

第
251号

）
会

计
师

事
务

所
省

财
政

厅

17
16

慈
善

组
织

公
开

募
捐

资
格

审
批

25
出

具
财

务
审

计
报

告
区

民
政

局
1.《

慈
善

法
》
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2.《

慈
善

组
织

公
开

募
捐

管
理

办
法

》
（

民
政

部
令

第
74

号
）

会
计

师
事

务
所

省
财

政
厅

18
17

劳
务

派
遣

经
营

许
可

26
出

具
验

资
报

告
或

者
财

务
审

计
报

告
区

人
社

局
1.《

劳
动

合
同

法
》

      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2.《

劳
务

派
遣

行
政

许
可

实
施

办
法

》
（

人
力

资
源

和
社

会
保

障
部

令
第

19号
）

会
计

师
事

务
所

省
财

政
厅

19
18

职
业

培
训

学
校

办
学

许
可

27
出

具
验

资
证

明
区

人
社

局
1.《

民
办

教
育

促
进

法
》

  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2.《

职
业

教
育

法
》

      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3.《

中
外

合
作

办
学

条
例

》
（

国
务

院
令

第
372

号
）

     会
计

师
事

务
所

省
财

政
厅

20
142

职
业

培
训

学
校

筹
设

审
批

202
出

具
验

资
证

明
区

人
社

局
1.《

民
办

教
育

促
进

法
》

2.《
中

外
合

作
办

学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372
号

）
会

计
师

事
务

所
省

财
政

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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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
州
区

行
政

审
批

中
介

服
务

事
项

清
单

（
2
0
2
5
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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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
及

的
行

政
审

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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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具

体
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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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
项

中
介

服
务

事
项

行
政

审
批

事
项

 

项
目

审
批

部
门

 
和

层
级

设
定

依
据

中
介

服
务

实
施

机
构

中
介

服
务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备
注

编码
项

目
名

称
编码

名
称

21
47

水
利

基
建

项
目

初
步

设
计

文
件

审
批

水
利

基
建

项
目

初
步

设
计

文
件

审
批

57
水

利
基

建
项

目
初

步
设

计
文

件
编

制
区

农
业

农
村

局

1.《
国

务
院

对
确

需
保

留
的

行
政

审
批

项
目

设
定

行
政

许
可

的
决

定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412
号

）
      

           
2.《

政
府

投
资

条
例

》
（

国
务

院
令

第
712号

）
         

3.《
水

利
工

程
建

设
程

序
管

理
暂

行
规

定
》

（
水

建
〔

1998〕
16号

，
2019年

第
四

次
修

正
）

     
           

4.《
工

程
设

计
资

质
标

准
》

 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具
有

相
应

资
格

的
设

计
单

位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主
管

部
门

22
67

公
共

场
所

卫
生

许
可

（
除

饭
馆

、
咖

啡
馆

、
酒

吧
、

茶
座

等
）

  

78

出
具

公
共

场
所

卫
生

检
测

或
者

评
价

报
告

区
卫

健
局

1.《
公

共
场

所
卫

生
管

理
条

例
》

(1987年
4月

1日
国

务
院

公
布

、
国

务
院

令
第

666号
修

改
、

根
据

2024
年

12月
6

日
《

国
务

院
关

于
修

改
和

废
止

部
分

行
政

法
规

的
决

定
》

第
三

次
修

订
)

2.《
公

共
场

所
卫

生
管

理
条

例
实

施
细

则
》

（
卫

生
部

令
第

80号
公

布
、

国
家

卫
生

和
计

划
生

育
委

员
会

令
第

8号
修

改
）

具
有

相
应

资
质

的
检

验
机

构

市
场

监
督

管
理

部
门

23
68

医
疗

机
构

建
设

项
目

放
射

性
职

业
病

危
害

预
评

价
报

告
审

核

79
出

具
放

射
性

职
业

病
危

害
预

评
价

报
告

区
卫

健
局

1.《
职

业
病

防
治

法
》

2.《
放

射
诊

疗
管

理
规

定
》

（
卫

生
部

令
第

46
号

公
布

、
国

家
卫

生
和

计
划

生
育

委
员

会
令

第
8号

修
改

）
3.《

卫
生

部
关

于
印

发
<放

射
卫

生
技

术
服

务
机

构
管

理
办

法
>等

文
件

的
通

知
》

（
卫

监
发

〔
2012〕

25号
）

具
有

相
应

资
质

的
放

射
卫

生
技

术
服

务
机

构

卫
生

健
康

行
政

主
管

部
门

24
69

医
疗

机
构

建
设

项
目

放
射

性
职

业
病

防
护

设
施

竣
工

验
收

80

出
具

职
业

病
危

害
控

制
效

果
放

射
防

护
评

价
报

告

区
卫

健
局

1.《
职

业
病

防
治

法
》

2.《
放

射
诊

疗
管

理
规

定
》

（
卫

生
部

令
第

 
46 号

公
布

、
国

家
卫

生
和

计
划

生
育

委
员

会
令

第
8号

修
改

）
3.《

卫
生

部
关

于
印

发
<放

射
卫

生
技

术
服

务
机

构
管

理
办

法
>等

文
件

的
通

知
》

（
卫

监
发

〔
2012〕

25号
）

具
有

相
应

资
质

的
放

射
卫

生
技

术
服

务
机

构

卫
生

健
康

行
政

主
管

部
门

25
70

医
疗

机
构

执
业

登
记

（
人

体
器

官
移

植
除

外
）

医
疗

机
构

执
业

登
记

（
含

中
外

合
资

、
合

作
医

疗
机

构
及

香
港

特
别

行
政

区
、

澳
门

特
别

行
政

区
、

台
湾

地
区

投
资

者
在

内
地

设
置

独
资

的
医

疗
机

构
执

业
登

记
）

81
出

具
资

产
评

估
报

告
区

卫
健

局

1.《
医

疗
机

构
管

理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149
号

发
布

，
根

据
2022

年
3月

29日
《

国
务

院
关

于
修

改
和

废
止

部
分

行
政

法
规

的
决

定
》

修
订

）
         

           
2.《

医
疗

机
构

管
理

条
例

实
施

细
则

》
（

卫
生

部
令

第
35

号
公

布
、

国
家

卫
生

和
计

划
生

育
委

员
会

令
第

12号
修

改
）

资
产

评
估

机
构

省
财

政
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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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海

州
区

行
政

审
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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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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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
体
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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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
项

中
介

服
务

事
项

行
政

审
批

事
项

 

项
目

审
批

部
门

 
和

层
级

设
定

依
据

中
介

服
务

实
施

机
构

中
介

服
务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备
注

编码
项

目
名

称
编码

名
称

26
79

矿
山

建
设

项
目

安
全

设
施

设
计

审
查

金
属

非
金

属
矿

山
、

尾
矿

库
建

设
项

目
安

全
设

施
设

计
审

查
95

编
制

安
全

设
施

设
计

区
应

急
局

1.《
安

全
生

产
法

》
      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

2.《
辽

宁
省

安
全

生
产

条
例

》
（

辽
宁

省
第

十
二

届
人

大
常

委
会

第
三

十
一

次
会

议
通

过
，

辽
宁

省
第

十
三

届
人

大
常

委
会

第
三

十
二

次
会

议
修

改
）

         
           

3.《
建

设
项

目
安

全
设

施
“

三
同

时
”

监
督

管
理

办
法

》
（

国
家

安
全

监
管

总
局

令
第

36
号

公
布

、
国

家
安

全
监

管
总

局
令

第
77号

修
改

）
    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

4.《
辽

宁
省

建
设

项
目

安
全

设
施

监
督

管
理

办
法

》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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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
府
令

第
229
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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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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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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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
产
、

储
存

烟
花

爆
竹

建
设

项
目

安
全

设
施

设
计

审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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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
具
安

全
预

评
价

报
告

区
应

急
局

1.《
安

全
生

产
法

》
      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

2.《
建

设
项

目
安

全
设

施
“

三
同

时
”

监
督

管
理

办
法

》
（

国
家

安
全

监
管

总
局

令
第

36
号

公
布

、
国

家
安

全
监

管
总

局
令

第
7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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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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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全

设
施

设
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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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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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

急
局

1.《
安

全
生

产
法

》
      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

2.《
辽

宁
省

安
全

生
产

条
例

》
（

辽
宁

省
第

十
二

届
人

大
常

委
会

第
三

十
一

次
会

议
通

过
，

辽
宁

省
第

十
三

届
人

大
常

委
会

第
三

十
二

次
会

议
修

改
）

         
           

3.《
建

设
项

目
安

全
设

施
“

三
同

时
”

监
督

管
理

办
法

》
（

国
家

安
全

监
管

总
局

令
第

36
号

公
布

、
国

家
安

全
监

管
总

局
令

第
77号

修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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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

金
属

冶
炼

建
设

项
目

安
全

设
施

设
计

审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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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

制
安

全
设

施
设

计
区

应
急

局

1.《
安

全
生

产
法

》
      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

2.《
辽

宁
省

安
全

生
产

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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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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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
宁
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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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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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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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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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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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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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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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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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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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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冶

金
企

业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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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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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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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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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国
家

安
监

总
局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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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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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《
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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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
目
安

全
设

施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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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
时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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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
办
法

》
（

国
家

安
全

监
管

总
局

令
第

36
号

公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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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
家
安

全
监

管
总

局
令

第
77号

修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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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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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

施
监

督
管

理
办

法
》

（
省

政
府

令
第

229
号

公
布

、
省

政
府

令
第

341号
修

改
）

具
有

相
应

资
质

的
设

计
单

位

住
房

城
乡

建
设

主
管

部
门

30

143
石

油
天

然
气

建
设

项
目

安
全

设
施

设
计

审
查

陆
上

石
油

天
然

气
建

设
项

目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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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

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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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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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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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
安

全
生

产
法

》
2.《

建
设

项
目

安
全

设
施

“
三

同
时

”
监

督
管

理
办

法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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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
家
安

全
监

管
总
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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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36

号
公
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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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家

安
全

监
管

总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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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77号
修

改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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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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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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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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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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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

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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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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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
产
法

》
 

2.《
辽

宁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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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
生
产

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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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
（

辽
宁
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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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
届
人

大
常
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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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
十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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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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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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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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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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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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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

议
修
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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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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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
全
设

施
“

三
同

时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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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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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
》
（

国
家

安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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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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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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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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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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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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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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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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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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